上海电机学院2026年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考场规则

1.本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考场规则适用于复试全程，包括笔试和面试。
2.考生应按《上海电机学院202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办法》要求，备妥参加复试需要的资料。现场复试考生按规定时间到上海电机学院参加复试。

3.考生须凭本人准考证、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件参加复试，并主动配合身份验证核查等。
4.考生应当自觉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，严格遵从考试工作人员的指令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，不得扰乱复试考场及其他相关场所的秩序。
5.进入考场应衣着整洁。考场内不准饮食、抽烟或实施其他影响考场秩序的行为。
6．现场复试考生笔试
（1）考生在开考前20分钟进入考场，将准考证、身份证放在座位右上角。开考后，迟到者应得到监考教师的允许方可参加考试，考生迟到15分钟以上不得参加考试，以旷考论处。考试开始30分钟后，考生方可交卷退场。考生一旦离开考场，不得重返考场。
（2）考生进入考场，除必要的文具外，应自觉地将其他物品放在包内（手机一定要关机放在包内），包放在监考教师指定的地方。对不执行清场规定等要求者，不得发给试卷，严重的可立即取消考试资格。
（3）笔试考试时考生应按照监考老师安排入座。考生如不服从监考教师的安排，监考教师有权令其退出考场，不准参加考试，考试成绩以零分记。
（4）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交卷。拒不按时交卷者，成绩以零分计。
7.现场复试考生面试
（1）考生参加面试需携带准考证、身份证并主动配合身份验证核查等。
（2）考生进入面试考场后，听从面试老师安排，禁止携带电子通讯设备进入。
8.考生在复试过程中不得录音、录像、拍照等；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他人转告复试试题、答卷和相关考试内容。
9.严禁考试作弊。对在复试过程中有违规行为的考生，一经查实，即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》等规定严肃处理，取消录取资格，记入《考生考试诚信档案》。
